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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搜于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 6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搜于特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具体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及相关存储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9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47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了 198,412,698 股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2.6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 2,499,999,994.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5,672,388.0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2,464,327,606.77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天健验〔2016〕3-14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使用计划 

2016年9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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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120,000.00 120,000.00 

2 时尚产业品牌管理项目 50,000.00 50,000.00 

3 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32,083.00 3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252,083.00 250,000.00 

2、实际使用情况 

2018年6月8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业品牌管理

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变更用于“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2018 年 11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时尚产

业供应链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28,143.00 万元和“时尚产业品

牌管理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12,789.00 万元，合计 40,932.00 万元变

更用于进一步扩展“优化时尚产业供应链管理项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 2021年 6

月 30 日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投

资进度 

项目状态 

1 
时尚产业供应

链管理项目 
120,000.00 95,115.00 95,115.00 100.00% 已完成 

2 
时尚产业品牌

管理项目 
50,000.00 9,501.00 9,501.00 100.00% 已完成 

3 
仓储物流基地

建设项目 
30,000.00 30,000.00 133.99 0.45% 拟终止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46,400.00 46,579.83 100.39% 已完成 

5 

优化时尚产业

供应链管理项

目 

0.00 70,932.00 70,932.00 100.00% 已完成 

合计 250,000.00 251,948.00 222,261.82 -  

截至2021年6月30日，“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33.99万



 3 / 6 

元，占该项目投资规划资金的0.45%，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31,762.70万元（含利

息收入）。 

3、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仓储物流基

地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及其利息收入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基于当

时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通过该项目建设，为公司建立现代化的仓

储物流基地，解决公司营运能力和仓储物流基础配套设施不足问题，提升公司的

仓储和物流配送效率，推动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 

2021 年 7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品牌服饰货品生产模式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品牌服饰“潮流前线”货品生产模

式调整为以“直接外部采购成品为主”的模式，即公司不再采购服饰原材料，为此

公司对服饰原材料的仓储需求将大幅减少。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公司业绩下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目前已出

现多笔债务逾期及由此导致的多宗诉讼仲裁，公司目前急需流动资金化解流动性

危机，度过难关，推动公司平稳发展。为此，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的实际情况，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仓储物流

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化解目前的流动

性危机，推动公司平稳发展。 

四、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一年；本次使用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未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公司计划将“仓储

物流基地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1,762.70 万元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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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因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具体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以实际结转的金额为准。 

五、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议案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确认，同意公司终止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且将上述募集资金余额 31,762.70 万元及利息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本次将部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划转过程中，

前期已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31,76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视同直接划转，

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查认为：公司此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实

际情况审慎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事项并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此次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事项并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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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基于“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的仓储需求减少，并且公司资金紧张等原因，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为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及管理层应规

范处置募投项目相关资产，做好终止募投项目后的相关后续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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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周依黎  苏锦华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29 日 


